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司的采购活动，择优选择供方，促使各项成本得到有效

控制，确保公司利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制度（以下简称“本制度”）。

第二条适用于公司总部、各事业部、研究院、公司所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第三条本制度所称采购，指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

租赁、委托、雇用等。

第二章 职责和权限

第四条董事会负责审议通过本制度。

第五条总经理会议的职责权限

（一）审议通过总部、各事业部、研究院的招标小组及招标监督小组的组

成人员名单(招标领导小组、招标工作小组合并称“招标小组”，招标监督领导小

组、招标监督工作小组合并称“监督小组”)；

（二）拟定本制度；

（三）审议通过公司采购管理方面的具体规定。

第六条招标小组的职责权限

（一）负责招标工作的全面管理；

（二）定期组织召开招标小组会议；

（三）审议批准权限内招标方案；

（四）协调处理招标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疑难事项。

第七条监督小组的职责权限

（一）建立和完善招标活动监督约束机制和制度；

（二）指导和检查各事业部、子公司招标监督工作，及时上报违规违法问

题；

（三）受理招标活动相关投诉举报，协调解决监督管理中的矛盾与问题；

（四）建立并维护招标监督工作档案。

第八条采购部门的职责权限



（一）负责公司采购管理相关操作细则的拟定和修订；

（二）负责公司采购管理体系建设、运行和实施；

（三）负责公司采购工作的统筹管理。

第三章 采购原则

第九条采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原则：进行采购活动的信息公开透明，杜绝暗箱操作。

（二）公平原则：开展公平竞争，不歧视、偏袒任何供应商。

（三）公正原则：对每个供应商都给予公正的评价。

（四）诚实信用原则：遵纪守法、恪守信用。

（五）利害关系回避原则：在采购活动中，凡与供应商有利益关系的人员

必须回避。

（六）保密原则：各单位的采购过程文件都是公司的重要机密，不得泄露

或作不当承诺。

（七）可追溯原则：采购过程资料须及时收集、整理、归档、保管。

第四章 采购方式

第十条公司使用的采购方式有：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

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直接采购等。

第十一条 采购方式的选用标准由公司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相关制度作出规定。

第十二条 公开招标指采购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投标

的采购方式。

第十三条 邀请招标指采购人以招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供应商投标

的采购方式（与公开招标并称“招标采购”）。

第十四条 竞争性谈判是指采购人邀请特定的供应商谈判，并允许谈判供应

商多次报价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可采用最低价或综合评分的

评审方法。

第十五条 询价采购指采购人邀请特定供应商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从

中加以比价之后，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



第十六条 单一来源采购指采购人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货物、工程和服

务的采购方式。

第十七条 直接采购指不需签订合同或订单，直接向供应商采购货物或服务

的采购方式。

第十八条 招标采购可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实施，也可由采购部门自行组

织实施。邀请招标应邀请不少于三家供应商参与投标，公开招标应将招标公告发

布在合法合规的公众平台进行公示。

第五章 供应商管理

第十九条 公司建立供应商库，通过对供应商的准入、分级分类、整改和淘

汰管理，确保供应商的资质及能力满足公司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条 供应商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廉洁、择优、动态维护的基本原

则。

第六章 采购流程

第二十一条 采购活动流程包括需求申请、采购的组织与实施、采购结果

确认、合同签订和档案保管等。公司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对采购活动流程作出具体规定。

第七章 监督与问责

第二十二条 公司监督小组成员由纪检监察机构、内部审计机构和法律合

规部等相关人员组成。各部门应接受公司监督小组的监督及检查。

第二十三条 在采购活动中，相关人员必须恪守公司合规与廉洁管理要求：

严禁利用采购收受贿赂、谋取私利；严禁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公司利益及其他相关方合法权益；严禁采取任何不正当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

参与公平竞争。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

予以惩处。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采购行为涉及关联交易的，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的，按照新颁布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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